
附件 5

招远市2024年转移支付有关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情况

2024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51,144 万元，其中：

1、均衡性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720 万元，主要用于均

衡我市财力。

2、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229 万元，主要用于企

事业单位划转补助。

3、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1,205 万元，主要用于缓

解产粮油大县财政困难，调动政府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巩固粮食安全基础。

4、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270 万元，主要用于

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建设。

5、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932 万元，主要用于对市县因

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减收进行补助，确保乡镇机构和村

级组织正常运转，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6、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468 万元，

主要用于支持改善基层政法部门办公办案条件和必要装备

配置。

7、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608 万元, 主要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改



薄以及对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等问题进行补助。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68

万元，主要用于推进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

9、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5,268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

城乡低保对象等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10、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112 万元,

主要用于计划生育补助、基本公共卫生建设以及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建设。

1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082 万元,主

要用于乡村振兴建设。

12、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20万元，

主要用于储备粮的保管、利息、轮换等费用补贴，保障县级

粮食购销领域平稳发展。

13、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62 万元，主要用于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补助、救助福利优抚安置残疾人

事业等项目补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以及扶贫攻坚

等方面支出。

（二）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4 年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2,975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安排 330 万元，主要用于促

进商贸事业发展，服务业发展引导等方面支出。

2、国防支出方面安排 5 万元，主要用于国防动员方面

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方面安排 200 万元，主要用于重大公

共卫生专项方面支出。

4、节能环保方面安排 3,000 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污染

防治等相关方面支出。

5、农林水方面安排 8,240 万元，主要用于林业草原防

灾减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农村综合改革、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及奖补等方面支出。

6、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方面安排 200 万元，主要用于制

造业发展等方面支出。

7、自然资源海洋气候方面安排 1,000 万元，主要用于

自然资源、海洋、等公益服务事业管理等方面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000万元，其中：

1、农林水方面安排 800 万元，主要用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基金安排的支出。

2、其他支出安排 200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彩票公

益金等方面支出。


